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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适用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。 

（2）本声明函所称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，是指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，否则不享受中小

企业扶持政策。 

（3）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（主要采购标的，不包括配件、辅料等）

且由不同供应商承接的，应当逐一填报每个采购标的的承接供应商信息（如本项

目要求提供《对外分包专项服务情况表》的，应当逐一填报该表中接受分包的供

应商信息）。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

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分支机构受委托或被授权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的，应

当按照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数据进行填报，仅填报分支机构数据的声明函将不

被认可。 

（4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，以招标文件第二章《投

标人须知》规定为准。 

（5）中标人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，其在投标客户端中“中小企业声明

函”一栏上传的文件将自动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。供应商请勿在投标客户端“中

小企业声明函”一栏上传投标文件其他内容，否则因自动公告该栏文件导致中标

人商业秘密等信息泄露的，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（实际以采购云平台最新的

操作程序为准） 

（6）供应商在投标客户端“中小企业声明函”一栏与投标文件中，多处上

传本声明函的，以投标客户端“中小企业声明函”一栏上传的作为认定依据。 

 

注：各行业划型标准： 

（十二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。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

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 1000 万

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

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 

  




